
刘日太投毒案辩护记实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

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4/2021_2022__E5_88_98_E

6_97_A5_E5_A4_AA_E6_c122_484048.htm 2003年5月15日，本

来阴了近半个月的天竟然在上午8时许太阳冲破乌云，阳光溢

射大地，各大媒体记者聚焦武平。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在武

平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庄严宣判：刘日太无罪释放。瞬间

，新华社向全国转发《证据之间无法形成完整证据链 福建一

“死刑犯”当庭释放》。作为辩护律师，为武平刘日太特大

系列投毒案历经了从死刑犯到死缓犯再到无罪释放的4年艰辛

辩护的我，也成为国内媒体关注的焦点人物。 “怪病”吞噬

着10多名儿童 1999年10月25日上午10时许，内勤带着一位古

稀老人和二名中年人匆匆走进我的办公室，后来得知，古稀

老人叫刘集珍，从武平县桃溪镇党委组织委员岗位上退休，

二名中年人，一名叫刘金太系武平县湘店乡湘湖村党支部书

记，另一名叫兰福开系武平县计生服务所医生，是刘日太学

医的师傅。刘集珍拿着一大叠1999年10月9日《闽西日报》第

四版刊登的《揭开“怪病”之谜武平县湘湖村系列投毒杀人

案侦破记》和1999年10月13日《闽西广播电视报》第二版法

制文萃《揭开“瘟疫之谜”》及1999年10月18日《福建法制

报》第八版《看过去面善、却原来心毒》等等报纸，文章把

刘日太称之为“恶医”、“毒蛇”、“邪蝎”、“魔鬼”、

“瘟神”。他对我说：“黄律师，我们(指湘湖村群众)认为

这些报纸上刊登的事实有出入，我们再愚昧也不可能让刘日

太接二连三地毒死小孩⋯⋯”老人向我诉说了该村的厄运：

一九九七年农历九月十五日下午5时许，他的外甥女湘店乡七



里村5岁女孩钟玉芳到其家做客，当刘家刚刚杀完鸭子时，钟

玉芳突然出现四肢抽搐，牙关紧闭，门吐白沫，呕吐等症状

，30分钟后便死亡。不久该村在不到两年时间便相续出现，

刘桂堂、刘松、刘荷秀、刘金秀、刘国标、刘扬、刘腾秀、

刘秋香、刘建灵等相似于钟玉芳的“怪病”，其中4人死亡1

人残疾。这频频发生的“怪病”给这美丽的小山村造成了极

度的恐慌。给偏僻的山村蒙上一层阴影，为免染上“怪病”

，有的村民只好把孩子送到外地亲戚家寄养。村民发生了撕

心裂肺的呼救：救救我们吧! 刘日太是好人 1999年10月12日，

我和长汀金沙律师事务所张世穆律师提前介入为刘日太在侦

查阶段提供法律帮助，在侦查人员在场的情况下，刘日太什

么都不说，不说自己有罪也不说自己无罪，他说的最多的一

句话就是：“请律师给我调查，请律师给我调查⋯。”匆

匆30分钟过去，侦查人员终止了我们的会见。 从山村“怪病

”之谜文章上，我了解到：经福建省公安厅的化验结果确定4

名儿童死亡的真正原因是“毒鼠强”药物所致。为了彻底查

明：“怪病”原因，1999年7月24日武平县公安局成立了专案

组，对“怪病”之谜进行立案侦查。经调查分析研究推理，

在排除冤仇关系外，对“谁会在儿童受害后受益”这一问题

进行推理，最后把疑点集中在村里出道较迟、医术水平一般

且收费最贵的村医刘日太身上，理由有四点：其一受害儿童

的住处均集中在以刘日太店铺为中心的50米范围内；其二是

群众反映受害者经常到刘日太店里买零食或在刘日太店铺周

围活动；其三是刘日太的亲戚中无一儿童受害；其四是10名

儿童中有7人中毒后经刘日太诊治过。8月22日专案组把刘日

太请到了湘店派出所，正式与这位湘湖村特大系列投毒案重



大嫌疑人进行正面接触。8月24日，警方又对刘日太依法实施

刑事拘留。经过数十回合的交锋较量和强有力的政策攻心，

在铁的事实面前，刘日太供述了自己为了赚取医疗费的小利

和提高自己的“医术”，而丧心病狂地用自己配制的毒鼠强

液残害无辜儿童的罪恶。9月23日，武平县检察院以“故意杀

人罪”将刘日太依法逮捕。 1999年10月28日至30日，我带着

二名助手驱车来到了这个原空军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刘亚

楼上将的家乡湘店乡，走进这偏僻的山村进行调查，使我意

想不到的是三天里接触到的群众都对我说：“刘日太是好人

啊!公安找错人了。”在村支书家里，支书刘金太向我递交了

《联名证明书》，证明书有150多个村民签名、盖章、按手印

。以证明刘日太是清白的，是受诬告冤枉的，这些小孩中毒

死亡与刘日太无关，认为刘日太不是这种人，对任何一个群

众既无怨也无仇，就是对死者家属和病者的家属也无任何意

见和矛盾，并担保刘日太不会做这种伤天害理的恶事。让我

惊讶的是10名受害者家属都出具证明小孩中毒与刘日太无关

，特别是第一个死亡儿童钟玉芳的外公刘集珍还为刘日太请

律师为其鸣冤喊屈，其舅舅刘建明证明刘日太是无辜的⋯⋯

1999年11月23日，是第一次在没有公安人员在场情况下的律

师会见，刘日太一见我们就：嚎啕大哭了起来：“我冤枉啊

，我是在生不如死的情况下违心承认毒死小孩的，从1999年8

月22日被他们公安局抓起来后，我一直都辩称自己没有做过

这事(投毒)，他们不信，他们逼我，我没有办法，我受不了

痛苦⋯⋯我真的没有投毒。⋯⋯”最后，他交给我们一叠他

写的所谓“日记”。 夜，深沉沉的，看完刘日太的“日记”

，我感觉到这里是否确实隐含着一个谜。刘日太真的是“恶



医”、“魔鬼”吗?他在日记里写到“我冤枉啊，我对小孩下

毒的口供是在×××的刑讯逼供和提示下，我为应付他们而

胡编乱说的，根本没有那回事，事实上我没有对那小孩下毒

。”“今天上午静坐，想起了检察官对我说了一句话。他说

，假如这是一个冤案的话，也是你自己造成的。对这句话我

想了几天⋯⋯”。 为“恶医”作无罪辩护 2000年6月6日至6

月7日，我到龙岩中院刑庭阅卷并复印了七卷有关证据材料，

针对刘日太的辩解和阅卷情况，我带着助手在一审前曾6次会

见刘日太，不仅10多次至案发地走访群众，而且还到临近县

乡镇桃溪乡调查刘文钦(5岁)死亡原因，湘店乡三和村邱福

秀(7岁)死亡情况，收集了50多份有关材料。经过分析论证，

我终于拨开了层层迷雾刘日太是无辜的，属无罪。 2000年8

月2日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武平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开庭之前，有同仁笑着对我说：“刘日太死定

了，这有什么可辩的”。龙岩市人民检察院代理检察长以公

诉人的身份出席法庭支持公诉，旁听席上座无虚席，甚至连

走廊都挤满了群众。为证明公诉机关对刘日太犯投毒罪的指

控属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我申请证人刘祯有、刘建明出庭

作证，并提供了9组证据。庭审开了二天，针对公诉人对刘日

太的指控，所列举的证据，刘日太辩解他在公安机关的供述

是刑讯逼供而成的，他没有投毒，我利用出庭证人证言和我

提供无罪证据对公诉机关指控的10起投毒逐一进行了辩驳并

发表了事实不清，证明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辩护意

见： 一、刘日太虽在公安机关“承认”了犯罪事实，但他在

检察人员介入后既改变了供述，并其“承认”的犯罪事实既

无法自圆其说，也与主要证据相矛盾。二、鉴定结论是推理



出来的，以此证明刘日太投毒没有根据。三、指控刘日太投

毒十起，没有一起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刘日太有投毒的客观行

为，公诉机关提供的都是间接证据又不能相互佐证，形成不

了证据链。第二轮辩论时，对刘日太的有罪供述，我提出

了20多处的矛盾和疑点所在，说明刘日太在公安机关的供述

有被诱供嫌疑，无法自圆其说。 第三轮辩论时，我提出了一

个请求，那就是请有关部门调查这起特大投毒案在侦查阶段

，专案组是否对刘日太进行刑讯逼供。后在三审（重审）时

公诉人提供了一份由××纪委出具的证明，以证明公安机关

没有对刘日太进行刑讯逼供。 一审判决刘日太死刑 第一次庭

审的效果非常好，刘日太及其亲属和旁听听众对律师的辩护

很满意。我认为，从证据的角度上来说，指控刘日太犯投毒

罪显然是不足的，公安机关移交的证据材料不能形成完整的

锁链，这十起投毒证据存在缺陷。但面对武平县志《武平五

十年》（19491999)记载：“1999年7月，武平县公安局侦破湘

店乡湘湖村的乡村医生刘日太系列投毒杀人案，这特大案件

成功侦破，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好反响。”法院能判处刘日太

无罪吗? 2000年9月13日，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

，判决刘日太犯投毒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

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刘荣文16500元。 一审判决宣判后，

刘日太即被带上手铐脚镣，其亲属悲声涕哭，情绪激动：“

不公啊!冤枉啊!”让我奇怪的是；不知是否感到死亡真的到来

，确无他救，刘日太并没有高喊、高叫，倒是带死色的脸，

平静地对审判长说：“我要上诉!叫黄律师仍当我的律师。” 

我也是迈着沉重的步子走出法庭的，刘日太被押回看守所后

，在法院门口，哭丧着脸的刘日太的父亲对我说：“我们还



要请你当律师上诉，刘日太确实是冤枉的。”后来在看守所

里会见他时，他拖着带血的脚镣，脸带死色地恳求我：“即

使被枪决了，我也是冤枉的，你一定要帮到底。”这次我知

道他的全部希望都在我这里了，当你看到一个人将生的希望

寄托在你的身上的时候，你还能有什么别的想法吗? 就在这当

儿，村里的“怪病”还在发生⋯⋯ 二审发回重审，刘日太有

了生的希望 我受刘日太委托，替刘日太写好上诉状。 上诉后

，我又二次会见刘日太，同时，我又到高院进行再次阅卷，

进一步阐述了针对原判认定的意见：被告人刘日太为达到总

结鼠药中毒后的治疗方法并从中牟利的目的。原审有何证据

证明?一方面难道是一个乡村医生(这样无知)用鼠药中毒小孩

达到总结治疗方法和牟利的目的，这符合事实吗?另一方面10

个中毒儿童，经过他治疗的约利润每个只有二三块钱，难道

是从中牟利吗?刘日太的有罪供述经侦查机关自侦的证据和辩

护人收集的证据20多处相矛盾，这是有罪供述吗?原判如果剔

除刘日太的供述和刘荣文的证人证言，没有任何证据证明，

这10名儿童中毒与刘日太有关。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

采纳了辩护人的意见，认为原判决裁定被告人刘日太投毒犯

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裁定撤销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刑

事附带民事判决；发回重审。 三(重)审改判死缓 原本刘日太

案件的发回重审，我认为无罪的希望已经到来，心里感到很

欣慰。殊不知，高院发回重审，使有些机关意识到后果，似

乎惹怒了许多人，做出了让人费解的事，把责任迁怒于我。

为刘日太这个“十恶不赦的恶医”作无罪辩护，一股寒霜竟

悄悄地向我逼来．把凡是与我有接触的人都刑拘或被传唤，

把前来请律师的73岁老人刘集珍，刘日太的父亲刘双全、妻



子王石莲、弟弟刘添太以涉嫌“投毒”刑事拘留，把村支书

刘金太以“双规”，把第二辩护人长汀金沙律师事务所老律

师张世穆传唤⋯⋯这些人出来后，告诉我，抓他们的目的就

是要把刘日太的律师搞倒，要他们承认“律师有诱导作伪证

、串供”“有拿钱向高院法官行贿”“暗示家属再次投毒，

为刘日太开脱罪责”，告知他们：“你们被抓是被律师害死

的”“律师是骗钱的”“要判黄家焱15年的徒刑”甚至有人

写证明说“律师唆使群众旁听公开审理，扰乱法庭秩序。”

某人叫我的好友劝我：“叫你的同学黄家焱知趣点，不要再

为刘日太案奔波了，我们手头上有证据证明是黄家焱诱导、

暗示刘日太的家属去投毒的，如果黄家焱再这样，我们要发

司法建议，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叫他跳到黄河都洗不清⋯

⋯”“黄家焱曾十几次到湘湖村刘日太家去调查，这样认真

仔细?他不是去投毒、串供，去干什么?” 这传闻来的无中生

有之事，虽可笑，可悲，可恶，更可恨!但也使我确实心惊肉

跳，心寒至极。但是我还是多么、多么地希望，这些都是传

闻，是瞎说，这不是真的，这绝对不是真的。 后来当刘日太

被改判死缓后的2002年4月4日，我在有关卷宗材料中证实了

上述传闻。 2001年10月29日傍晚，天阴阴的，还下着毛毛雨

，我和几位朋友爬上龙岩天马山，登上世纪钟塔，眺望矗立

在龙岩人民广场的“公正在”，问苍天、问大地?我的尽职何

错之有?我只不过是尽了应尽的律师职责罢了，没有昧着良心

随波逐流。我该不该再尽职为刘日太辩护? “公正在”，因它

公正无私，善辨曲直，被人们视作公正的化身，龙岩在地改

市后在其人民广场设立了矗立“公正在”青铜雕塑，为龙岩

增添了美景带来了声誉，是告昭人们信仰法制，相信法律至



上! 2001年4月23日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另行组成合议庭对刘

日太案进行重审，果然龙岩中院作出让公安机关、检察院、

刘日太及其律师等等都不满意的判决，从中选择第三起刘金

秀中毒死亡是刘日太所为，但龙岩中院还是有考虑的，故以

指控罪名，事实符合两个基本予以成立，判处刘日太犯投毒

罪，判处死刑，缓刑二年执行。 良心职责，我只能迎刃而上 

对重审改判刘日太为死缓，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龙岩中院

不忍心杀刘日太又要为了给公检留面子，否则如此特大案件

不是死就是无罪，岂有死缓的道理?刘日太被判死缓后，很多

人都劝我算了，刘日太的命已经救下；等“真凶”抓到再说

，你已经对得起刘日太了。如果继续为刘日太辩护，那么，

我将承担无限的风险。“刘日太判死缓保住了生命就等于律

师成功了，存疑不死这是法院判决的惯例”一位老律师对我

说。 意想不到的是，刘日太之妻不知听谁说因为刘集珍老人

住院，我怕公安抓，不再当刘日太的律师了，于9月4日带着

儿女来到我的办公室，跪求，请我继续担任刘日太再次上诉

高院的辩护人，她哭着说：“真是千古屈冤啊!如果刘日太如

此丧尽天良、十恶不赦，法院为何判他死缓，放他一命，既

然是他投的毒就枪毙刘日太!省得我孤儿寡母跪破膝、磕烂头

，砸锅卖铁为他请律师⋯⋯”“黄律师，求求你!继续担任刘

日太的律师吧，我村的人都说法院不敢判他死刑，说明法院

还有‘人心’也说明他确实是冤枉的。我就是卖儿、卖女、

卖地，你的律师费我都会交，一时交不清，我的儿子、孙子

、子子孙孙，孙孙子子，走街串户乞讨也一定会付清的。” 

王石莲和其儿女的跪哭，使我动容，潸然泪下。起码说维护

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是律师的天职，刘集珍在等待死神的召唤



，第二辩护人退出，如果我也退出，也许刘日太案就可能这

样不了了之了。因此，当人家把生命的希望寄托在你的身上

，你还有其它想法吗?在刘日太案件问题上，已经容不得我考

虑是否接受委托，我已经被推到维权的悬崖口，如果我昧着

良心，随波逐流，明哲保身，也许就没有“恐惧”、“愤懑

”、“陷害”，但我也许将会被千夫所指，愧疚终身。鉴于

种种压力，为防不测，遭人陷害，我提出律师费20万元、风

险金10万元，合计30万元，如果刘日太无罪，那么我也就没

风险了，只要刘日太付了律师费我就将它捐给龙岩市法律援

助中心。 一个农村妇女，如果不是刘日太被冤枉，她也许从

未来过龙岩城，为了丈夫，她带着公公、小叔子毅然在委托

书合同上签字，咬着牙说：“黄律师你放心，刘日太不管是

否改判无罪，这笔钱我子子孙孙，做牛做马一定付清。”多

么纯朴的女性！ 当日，我用特快专递代刘日太向福建省高级

人民法院递交了刘日太签名的上诉状，不久又到省高院进行

了阅卷，向经办法官反映了我的意见。并于2001年9月20日上

书省人大，并请求省人大立即与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联系，

对刘日太投毒案进行个案监督，确保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

。我认为，刘日太投毒案既然认定他“十恶不赦”即使是再

普通的人也懂，要么就是死刑，要么就是无罪，岂有死缓的

道理?要想高院改判刘日太无罪，只有开庭公开审理才有希望

，为此，我从2001年9月13日起曾三次向省高院递交开庭申请

书，并向全国人大、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省人大、省检

察院反映情况。 我坚信省高院一定会排除干扰，会负起责任

，会公正判决的，只要我能阐明理由把刘日太的所谓有罪供

述推翻，刘荣文的证人证言推翻，死缓的法律适用推翻，刘



日太无罪就曙光在望。 四审死囚无罪释放 2002年12月11日福

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决定在武平县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上诉

人刘日太投毒案。那天，当我到达武平县法院时，虽然雨下

个不停，门口早就挤满了从四面八方赶来的五六百名群众，

前来参加现场旁听。为了旁听这次审理，湘湖村的群众不到4

点就起床，6点钟时包车上路，坐了2个钟头左右的车，赶

了60多公里的山路。 2003年5月8日上午11：02，我接到省高

院经办法官的电话通知，刘日太投毒一案于5月15日上午在武

平宣判。我一阵狂喜，刘日太无罪的声音已经传来。 或许真

的感动了上苍，原本连续阴雨绵绵近半月的天气，在2003年5

月15日的上午8时骤然开朗。省高院终审判决：刘日太无罪! 

宣判完毕，刘日太和在场的人们均“傻”了一阵，好像感觉

这一切都不是真的，当法警为刘日太打开手铐的瞬间。刘日

太和其妻子、父母、儿女“扑通”跪在地上，热泪盈眶又叫

又喊：“公正!公正!感谢律师、感谢法官!”法庭骤然掌声如

雷。 备受社会各界关注的刘日太特大系列投毒案，历经4年

的艰难辩护与审理，终于尘埃落定。 5月16日《东南早报》、

《闽西日报》率先头版发出：“刘日太无罪”。5月20日，新

华社向全国发出《“死刑犯”被判无罪》统稿，瞬间全国所

有日报、晨报、晚报、时报、法制报和人民网、新华网等等

全文照发，影响海内外。 职业的职责任重道远 刘日太特大系

列投毒案辩护最终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刘日太终于无罪

释放。辩护这起特大投毒案是我从事律师开始以来最投入、

最辛苦。也是承担风险、责任最大，最成功的一次辩护。老

实说，当还没有接触这个案件前，从新闻媒体的报道来看，

刘日太是必死无疑的，是个十恶不赦，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



“恶医”，但当律师介入此案，几十次往返于那个偏僻山村

，与上百名群众谈心，进行仔细调查，十三次与刘日太会见

，阅完整理收集40多厘米厚的卷宗材料进行分析、拨开了层

层迷雾那就是刘日太无罪，是无辜的。从而坚定为其进行了

艰辛万苦的4年辩护。 当刘日太被省高院最终判决无罪，刘

日太和旁听的几百名湘湖村群众也许和律师的内心一样第一

反应就是：法律是公正的!无罪判决的到来不仅令在场的人们

激动、欣喜，而且令人们和我从中切实感受到了中国法治的

不断推进，不断完善的进程。从指控刘日太投毒十起，辩到

六起，从六起辩到一起，从一起辩到零；从死刑犯辩到死缓

犯，从死缓犯辩到无罪，4年艰辛的辩护经历，面对刘日太及

其亲朋好友和湘湖村群众的叩谢，感触颇多：一是省高院采

纳了辩护人的意见是，敢于客观公正判决，体现了司法的公

正、法治的信仰、法律的神圣。二是省高院能深入调查，不

主观臆断，体现了负责的态度。同时对待群众的意见一定要

进行分析，不能以为农民“无知”，更不能用“愚昧”来扼

杀群众意见的热情。三是自己真正履行了一名法律工作者应

该履行的职责，4年辩护历程，面对“诬陷”、“恐吓”、“

贬誉”等等中伤，没有明哲保身、随波逐流。四是4年的辩护

工作，使刘日太从死刑犯到死缓犯，再到无罪，得益于龙岸

市司法局正确领导，使我能够堂堂正正，认认真真履行一名

律师职责，为当事人负责，为法律负责，为社会负责。五是

刘日太这个案件验证了一条真理，法律是神圣、至高无尚的

，它不会无辜冤枉任何一个人。最后，通过这个案件使我倍

加珍惜，倍加热爱律师这个职业，作为一名律师虽没有“救

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但律师要有一颗为当事人极其负



责的责任心，要善于、敢于办“硬案”“顽案”，要不怕困

难，矢志不渝，甚至用生命来捍卫社会主义法治。 刘日太一

案用事实说明了律师职业的职责神圣与艰辛。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